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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版权问题
摘　要　数字图书馆的出现给在以传统印刷型文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版权制度带来了冲击 ,版权

所有人对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合理使用、信息资源建设、用户服务等方面的版权问题

提出了质疑。图书馆应针对特定问题 ,与版权所有人协商。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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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图书馆采用完全不同于传统图书馆的信息

存储、处理、传递方式 ,对在以传统纸质印刷型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版权制度构成强有力冲击 ,出现了许多原

有法律难以解释的问题 ,它的大部分工作遭到了版权

人的强烈质疑 ,这是所有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最普遍问题。数字环境下 ,图书馆涉及到的版

权问题与版权所有人的认识存在分歧 ,如果不解决 ,

势必影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进程。版权问题成为世

界图书馆界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 ,主要集中在合理使

用、信息资源建设以及用户服务等方面。

1 　传统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延伸到数字图书馆问题

1. 1 　合理使用制度面临的威胁

数字图书馆许多工作都会涉及到合理使用 ,它是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首先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合理

使用源于英美判例法 ,1803 年 ,英国法官第一次使用

“合理的使用”(used fairly) 这一概念。1911 年法令以

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 [1 ] 。合理使

用指他人在法定范围内不经版权人的同意也无须支

付报酬 ,即可自由地使用他人版权作品的制度。

传统图书馆条件下 ,合理使用的内容和范围由版

权人与图书馆之间达成了共识 ,版权人、出版商、图书

馆等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平衡。数字图书馆的出现 ,

使版权所有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出现了对抗。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使用户不再需要通过作品物质载

体形式的转让而远距离随意使用作品 ,并且可以极为

方便准确地复制作品 ,随意而不留痕迹地改变作品内

容和表现形式 ,这一切都可以在版权所有人无法监控

的情况下发生。版权所有人担心网络数字技术会使

他们的利益受损 ,希望加强权利控制。1996 年巴塞

罗那国际出版商协会大会上 ,一项议案声称 :因为模

拟数字环境工作方法的不同 ,所有与作品常规开发方

式不同的版权作品的使用都应取消 [2 ] 。“图书馆的例

外不应扩展到数字时代”。

美国出版者协会的 Carol Risher 指出 :“数字浏览

不同于图书馆的逐页翻阅 ⋯⋯如从前使用印刷品那

样使用电子版作品是一个危险的概念。非授权的数

字化外借将毁灭出版者。”[3 ]有人甚至建议全面推翻

整个知识产权制度 ,认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环境

中没有知识产权的位置”[4 ] 。欧盟 ( EU) 及其成员关

于复制权的定义为 :“将版权保护作品永久或暂时存

贮到电子载体上都构成复制 ⋯⋯包括从计算机的内

存上载或下载作品。”这将意味着图书馆不仅保存一

件电子作品要取得许可 ,而且在将一篇文章发传真之

前也要取得许可。1984 年日本就修改了版权法 ,明

文将提供给公众的自动复制设备进行的复制 ,从为个

人使用的复制范畴内取消[5 ] 。1995 年 2 月通过的

《日本版权审议会多媒体小委员会工作小组研究过程

报告》认为 ,有必要重新考虑关于图书馆的权利限制

规定。对于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遭到了来自作品

权利人的反对 ,图书馆的一些基于合理使用条款的服

务项目面临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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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合理使用制度延伸数字图书馆的必要性

图书馆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公益性服务机构 ,它为

社会公众提供了方便获取信息资料的场所 ,是将用户

与文献知识联系起来的中介 ,担负着社会教育的职

能 ,对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说 ,不论图书馆以怎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图书

文献 ,都应该受到版权的保护。数字图书馆虽然从馆

藏到服务手段都不同于传统的图书馆 ,但它的社会职

能、性质没有改变。

首先 ,代表公众利益的数字图书馆需要合理使用

的存在。进入数字时代 ,开放地、公正合理地获取信

息是需要格外注意和保护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如

果从网络上所获得的信息 ,都需征得版权所有人的同

意 ,甚至于要支付一定的报酬 ,这会给公众带来极大

的不便 ,从而破坏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其次 ,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并不会给版权人带

来毁灭性的损失。合理使用不是无限度的合理使用 ,

它依然是版权制约下的合理使用。图书馆的合理使

用与版权所有人控制其作品的正常利用是不会形成

直接竞争的。数字图书馆是作品权利所有人与最终

用户之间责任的中介 ,对待版权将非常严肃。

我国经济尚不发达 ,为保证社会公众公平地获取

信息 ,普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合理使用的存在

尤其重要。因此 ,数字图书馆条件下 ,合理使用原则

应当得到延续 ,但在具体操作中应当体现数字环境的

版权特征。

2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版权问题

2. 1 　数字化行为的法律性质

数字化的馆藏是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的物质基

础和前提 ,作品数字化是信息资源建设首要工作。一

种观点认为数字化前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演

绎关系 ,它和把一件英文作品译成中文没有本质的区

别[6 ] 。另一种观点认为 ,作品的数字化是一种复制行

为。作品的数字化转换同以往采用摄影、录音、影印

等技术手段处理作品一样 ,不具备产生新作品的基

础。对作品进行数字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制作与原

作品相同的或近似的复制件 ,而不是改变原作本身 ,

因此是一种复制行为 [7 ] 。

作品数字化转换是“复制”行为的依据更加充分。

1996 年 5 月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

字技术版权保护研讨会”上 ,专家们一致认为作品数

字化是一种复制行为 [8 ] 。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也是

进一步合理地拓宽“复制”的概念 ,即明确复制将包括

对作品进行单纯数字化的处理。1976 年美国的版权

法、版权作品新技术应用全国委员会《最后报告》以及

1995 年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

明确了几种情况构成复制 ,其中有“当一件印刷作品

被扫描成一个数字化文件 ,复制件即数字化文件本身

就产生了 ;当其他类作品包括照片、电影或录音作品

数字化后 ,就产生了复制件”。我国的《版权法》第 52

条规定 :“本法所称的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

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

份的行为”。其中没有将数字化包含在内 ,但采用了

非穷尽的定义方式 ,我们可以将数字化涵盖其中 ,这

是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吻合的。

2. 2 　数字图书馆馆藏数字化

2. 2. 1 　对于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将要进行数字化的馆藏包括已进入公有领域和

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版权法》第 21 条规定了作

品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超过保护

期的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法律、法令、官方文件也

属于公有领域。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不再受版权人

支配 ,复制权是使用权的一种 ,也不再受保护。图书

馆对于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尽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数字化转化。但是 ,在进行数字化转化时 ,必须尊

重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 ,这几项

权利是没有保护期限制的。

2. 2. 2 　对于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根据我国《版权法》第 22 条第 6 款、8 款规定 :“为

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

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

发行”,“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

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作品”属于合理使

用 ,可以不经版权人的许可。那么对于尚未进入公有

领域的作品 ,如果是为了保存版本和教学科研的需

要 ,图书馆将其进行数字化转化这种数字复制行为 ,

应视为合理使用。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 ,对馆藏进行数字化

处理不必取得版权人的许可 ,也不必支付报酬 ,但数

字化转化必须是出于备份和保存版本的需要。除此

之外的数字化活动都必须得到版权所有人的许可。

2. 2. 3 　数据库开发中的版权问题

数字图书馆开发的数据库主要为书目数据库、文

摘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书目数据库的开发过程中不

涉及版权问题 ,主要是尊重作者的人身权利。我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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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第 32 条规定 ,作品一旦在报刊上刊登后 ,“除版

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外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

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但应按照规定向版权人支付报

酬”,因此 ,在制作文摘数据库时 ,可以不必取得版权

人的许可 ,但要尊重其署名权 ,同时支付相应的报酬。

而全文数据库的开发 ,问题就要复杂些 ,除进入公有

领域的作品外 ,在使用作品原文时必须获得版权人的

许可。

2. 2. 4 　虚拟“馆藏”建设中的版权问题

数字图书馆通过对网络资源的整理 ,依据信息网

络使用户利用网上信息资源 ,这种资源即是虚拟“馆

藏”。虚拟“馆藏”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

内容之一 ,它主要是通过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实

现。

虚拟“馆藏”的扩展方式是通过动态链接技术来

完成 ,这个过程同样涉及版权问题。链接方式有正常

链接和埋藏链接两种。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版权条约》即《WIPO 版权条约》,规定了向公众传播

的权利 :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将其作品以

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 ,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

供 ,使公众中的成员能以其选定的地点和时间的方式

获得这些作品的权利。对于正常的链接 ,用户在链接

的导引下访问被链接对象时 ,就离开了设链者的网

页 ,用户浏览器会清楚地显示地址的变化 ,当被链接

者改变地址后 ,链接会因地址的改变失去作用 ,有些

网站还采取限制访问的措施 ,链接也无济于事。因

此 ,网页内容是否向公众传播一直在被链接者的控制

之下 ,设链者没有侵犯其公开传播权。

但是 ,采取加框技术和埋接藏链技术时 ,被链接

网页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用户计算机的屏幕上 ,

使作品的完整权受到侵害。而且使用加框技术后 ,用

户虽然能访问被链接的网页 ,但是用户的浏览器地址

栏提示的仍是设链者的地址 ,网页的不完全转换使设

链接者处于不利的地位 ,版权人有理由认为被链接对

象就是在设链者的网页被播放的 ,设链者有可能陷入

侵犯版权人的公开传播权的困境 [9 ] 。美国的电子刊

物 Total News 将 W ashington Post 的新闻链接到其

WWW 网页上 ,被后者告上法庭 ,结果美国法院判决

后者胜诉[10 ] 。

数字图书馆在利用网络资源扩充“馆藏”时 ,要慎

用特殊的技术 ,以免陷入不必要的版权纷争。若一定

要使用 ,必须事先与被链接者取得联系 ,获得许可的

情况下 ,方可链接对方的网页。

3 　数字图书馆用户服务中的版权问题

3. 1 　数字化文献上载与网络传输的版权问题

数字化的文献和网络传输是数字图书馆用户服

务的必备条件与手段。

将数字形式的作品搭载到互联网上向公众传播

究竟属于版权法意义上的哪种行为 ,有两种意见。一

种观点认为属于发行行为 ,其根据是 ,无论是联机用

户从网上卸载一项作品通过有形载体制定了比较稳

定的复制件 ,还是仅仅进入用户计算机的随机存储器

RAM 里 ,都构成了对作品的复制行为。美国 N II 白

皮书即持此观点[11 ,12 ] 。因此 ,在美国将受版权保护

的作品通过网络进行数字传播必须经过作者授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作品的网络传播属于类似广播的公

共传播行为。其理由为 ,网络传输同有线电视传输没

有本质的区别。前已述及《WIPO 版权条约》增加了

“向公众传播的权利”,那么 ,把作品搭载到计算机互

联网向公众传播属于版权所有人的一项专有权利。

关于网络传播是发行还是公共传播 ,尚无统一定

论 ,我国也尚无明确规定。但我国《版权法》第 10 条

第 5 项所明确的作品使用方式中 ,并没有穷尽使用作

品的其他方式存在的可能。因此 ,作品在互联网上传

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种新方式 ,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被涵

盖于“等”方式之中。作品的版权人有权决定其作品

是否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使用 ,但未经版权人授权 ,在

网上传播他人作品是一种侵权行为。我国六作家状

告北京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权一案就是典

型的案例。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无偿地提供给公

众 ,需与版权人签定许可协议 ,确定其使用对象、使用

时间、使用地点、范围等。例如英美等国 ,大多数数字

化作品都经过许可 ,而且通过签署许可协议来明确这

类作品允许传播。

3. 2 　数字图书馆馆际互借中的版权问题

馆际互借不仅指原件的借还 ,还包括馆际相互提

供复制件。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馆际互借提供了

便利条件。数字图书馆馆际互借的主要方式是传真、

电子邮件传递、扫描传送 ( FTP) 等。在传统环境下 ,

馆际互借是被认可的 ,但依出版商的观点 ,通过馆际

互借的某些文献在电子环境中不被认可。他们强调

某些收费的文献传递服务不受合理使用原则的保护。

他们提出对提供这类资料的图书馆应施加各种限制 ,

应禁止图书馆为商业公司提供资料 ,提供资料的图书

馆应考察借方图书馆使用所借资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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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馆际互借 ,美国由国家版权作品的新技术使

用委员会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CON TU) 提出的原则是 :

允许借方图书馆在一年之内从过去 5 年出版的期刊

中得到 5 篇文献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馆际互借工作

人员可采取其他方式来满足用户的要求 ,包括从交付

版权税的文献提供机构订取这些文献 ,或订购这种期

刊 ,或取得版权持有者的许可 ,或向版权持有者交付

版权税来得到这些文献。尽管许多图书馆采用了各

种新技术进行文献传递 ,但这并不影响图书馆按照现

行版权法来处理各种文献订单。提供资料的图书馆

对使用这些资料的目的及使用次数的记录也不负责 ,

由借方图书馆来承担这些责任 [13 ] 。

我国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服务尚不规范 ,对于使

用次数和收费标准等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 ,这是

需要改进的方面。在相应制度健全的情况下 ,馆际互

借与文献传递事实上仍然是在一定限制下进行的 ,不

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复制件的最终使用者是用户 ,而

非借方图书馆 ,因此 ,不会造成文献无限制的传播 ,从

而影响版权人的经济利益。即使在数字环境中 ,图书

馆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 ,对于个人学习目

的以及科研需求的用户的馆际互借 ,应属于合理使

用。但对于来自商业界的用户 ,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文

献传递服务则应适当收费 ,支付相应的版税 ,给予版

权所有者以相应的补偿。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采用先进数字技术、网络技

术的数字图书馆建设给版权保护带来很大的冲击 ,但

版权法的基础没有改变 ,基本原则也没有改变。针对

特定的问题 ,图书馆应该与版权所有人进行充分协

商 ,努力达成共识。随着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深

入 ,版权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我们只有结合具体国情 ,

并且将成果与世界接轨 ,才能保证数字图书馆建设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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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20 世纪中国图书馆 100 件大事”评选活动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浓墨重彩的一页 ,20 世纪也是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重要时期。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过渡 ,

实现了从传统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的转变。20 世纪是中国

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了使历史成为未来的借

鉴 ,《图书馆》编辑部决定在 2001 年首期推出“20 世纪中国图

书馆 100 件大事”评选活动。评选的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 100

件大事范围广泛 ,它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业务变革、

图书馆学术创新等等。评选活动将采取群众评选与专家评

选相结合的方法。希望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为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 100 件大事评选投入您神圣的一票。编辑

部将及时汇总群众评选结果 ,并聘请我国图书馆界著名专家

学者对初选结果进行筛选审定。

评选时间 :2001 年 6 月 1 日前为读者评选时间。在此期

间欢迎广大读者将各自的选票寄至《图书馆》编辑部。选票

由读者自备 ,选票上的大事条目控制在 100 条以内 ,条目顺

序请依时间顺序排 ,要求叙事清楚 ,文字简练。6 月后编辑

部将对选票汇总并聘请专家审定。评选结果在《图书馆》今

年第 5 期上公布 ,同时公布这次活动的获奖读者名单。

《图书馆》编辑部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路 38 号 ,邮

编 :410011。电话 : (0731) 41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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